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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引進省工農糧機械設備示範推廣計畫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23日農糧字第 1051070037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6年 2月 21 日農授糧字第 1061068313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 106年 4月 24 日農授糧字第 1061069121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 109年 1月 20 日農授糧字第 1091068166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13 日農授糧字第 1111071583號函修訂 

一、目的 

輔導農民、農民團體及產業團體引進農糧產業適用且國內

無產製之國外商品化農機設備，以加速農業機械化推廣，紓緩

農業缺工問題，同時藉由國外農機產品之創意，激勵國內業者

改良開發，提高技術與品質，拓展國際市場。 

二、補助機種 

確有省工效益且國內無商品化產製，並可協助國內農糧產

業發展之現場作業或採後處理農機設備機種。 

三、補助對象 

實際從事農業生產之個別農民、產銷班、農民團體及產業

團體。 

四、補助標準 

進口農機設備以國外離岸價格報價單之金額（須經製造國

公證或認證）加計4成（運費、保費、報關、簽審及服務費等）

補助二分之一為原則，最高補助額度每台以新臺幣600萬元為

限，餘由受補助者自籌配合。 

五、作業程序 

（一）申請 

由需求者自行或透過貿易商、農機業者、網路或報章雜

誌等途徑，搜尋需求機種與填具申請書（如附件 1），並檢

附下列文件透過輔導單位（農會或合作社場）向本會農糧

署各區分署（以下簡稱分署）提出申請，經分署初審後提

報農糧署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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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製造國公證或認證之國外原廠報價單(併附中文譯本)；得先

檢附國外原廠報價單，倘經審查通過，應補正製造國公證或

認證文件。 

2.農機設備之規格、用途中文說明書及原廠型錄。 

（二）審查 

由本會農糧署邀集試驗改良場(所)、學者專家及相關產

業團體等組成審查小組，不定期召開會議進行審查。 

（三）計畫研提 

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者，由農糧署通知分署轉知受補助

對象之輔導單位(農會等)或農民（產業）團體研擬計畫書

送分署核定後，納入年度計畫補助辦理。 

六、查驗審核 

（一）受補助者應於農機設備交貨後 2 週內，檢附原廠出廠檢驗

合格證明向輔導單位(農會等)或分署申請查驗。 

（二）查驗人員應於 1週內辦理查驗，核對農機機種、廠牌型式、

本機及引擎號碼、農機具主要規格等是否與核定機種相

符，並填具查驗表。（如附件 2）。 

（三）經查驗通過並提具省工效益實地測試報告後撥付補助款。 

七、實地測試 

（一）補助農機由分署安排邀請當地試驗改良場(所)或大專院校

研發人員及台灣農機工業同業公會代表等組成測試小組，

協助受補助者辦理實地測試。 

（二）農機進口後由測試小組於 1個月內提具省工效益測試報告

（如附件 3）。 

八、示範觀摩 

（一）引進之農機設備經實地測試結果，適合國內農民耕作習

慣、作業模式及符合實際需求，且具省工效益者，由輔導

單位(農會等)或農民(產業)團體選定地點辦理示範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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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推廣農民使用。 

（二）引進之農機設備經實地測試結果，需改良部分結構、功能

者，藉由整合本會試驗改良場(所)或各大專院校研發人力

協助辦理，改良後之農機設備性能經評估適用及具省工效

益後，再辦理示範觀摩會。 

九、推廣使用 

（一）經示範引進適合國內耕作方式之農機設備，後續推廣由相

關產業主管單位納入年度計畫補助辦理。 

（二）引進之農機設備經改良結構（排除智慧財產權），鼓勵廠商

拓展國際市場。 

十、其他事項 

（一）引進之農機設備必須為新品，自購置後五年內均不得轉讓；

如有轉讓之必要時，應報經本會農糧署各區分署同意。 

（二）申請人有拒絕抽查或查核、補助農機失竊無法提供報案三

聯單、擅自轉售、逕自轉讓或發現有迴避向本會農糧署各

區分署申請備查義務情形者、未依補助用途使用、提供虛

偽不實、隱匿資料、虛報、套購、因故退貨、以詐騙或其

他不正當方法取得補助款之情形者，應繳回補助款。除因

故退貨者外，並自分署函文通知日起 5年內不予列入農糧

署農機補助對象。 

（三）引進之農機設備實地測試及示範觀摩會所需經費，得由本

會農糧署計畫酌予補助。 

（四）引進之農機需改良者，由本會試驗改良場(所)或各大專院

校研提科技計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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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年度輔導引進省工農糧機械設備示範推廣計畫申請書 

一、 申請人基本資料 

申請人 

(姓名或單位名稱) 
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地     址 

聯絡電話或

行動電話 
備註 

     

二、 經營作物類別及規模 

（一）經營作物類別：□水稻 □果樹 □蔬菜 □花卉 □雜糧 

 □特用作物□有機作物□種苗類□其他          。 

（二）經營面積：          公頃 

（自有土地         公頃；承租土地         公頃） 

三、 引進機械設備 

名稱 
廠牌 

(製造國) 
型式 規格 性能說明 引進方式 

預定引進

日期 

    
1. 

2. 

3. 

4. 

□自行引進 
□貿易商 
□農機業者 
□其他      

 

四、 檢附文件 

（一） 製造國公證或認證之國外原廠報價單。(另附中文譯本) 

（二） 農機設備之規格、用途中文說明書及原廠型錄。 

五、 預期省工效益評估（針對目前產業缺工經營瓶頸，就引進機械設備

可產出省工、省成本等效益，進行綜合評估） 

 

六、 申請補助經費(千元) 

            千元(請以國外離岸價格依計畫規定加成後 1/2計

算，並無條件捨去至千位數) 

七、 實地測試之配合單位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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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引進機械設備使用：（請說明保管人、使用及調度方式） 

（一） 保管人： 

（二） 使用及調度方式： 

（三） 共同使用成員： 

切結事項： 

（一）引進之農機設備必須為新品，自購置後五年內均不得轉讓；如有轉

讓之必要時，應報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各區分署同意。 

（二）申請人有拒絕抽查或查核、補助農機失竊無法提供報案三聯單、擅

自轉售、逕自轉讓或發現有迴避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各區分

署申請備查義務情形者、未依補助用途使用、提供虛偽不實、隱匿

資料、虛報、套購、因故退貨、以詐騙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補助

款之情形者，應繳回補助款。除因故退貨者外，並自分署函文通知

日起 5年內不予列入農糧署農機補助對象。 

 

 

 

申請人（負責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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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輔導引進省工農糧機械設備示範推廣計畫查驗表 

                                      查驗日期： 年  月  日 

受補助人（姓名或

單位名稱） 
 電 話  

查驗地點  

引進機種   牌 型  

引擎(馬達)號碼  本機號碼  

農機具主要規格  

是否為新品 □是  □否 引進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引進農機使用狀況 

 正常使用 相
關

說

明 

 

 尚未使用 

 其他 

查驗結果及 

建議意見 

□符合規定。 

□未符合規定。 

建議意見： 

 

 

備    註 
 

 

受補助人：                   查驗人員：  

                                        農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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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輔導引進省工農糧機械設備示範推廣計畫實地測試報告表 

引進人（姓名

或單位名稱） 

 
電 話 

 

農機名稱 
 

廠牌/型號 / 

測試日期 年    月     日 測試地點  

實   地   測   試 

測  試  項  目 測  試  結  果 

機械操作性能符合農民耕作習慣及模式 

□符合 

□不符合，理由 

機械運行時具安全性、耐久性及穩定性 

□符合 

□不符合，理由 

機械作業效率符合農民實際需求 

□符合 

□不符合，理由 

機械具節省人力及工時效益 
□符合 

□不符合，理由 

機械構造良好具適當的強度和剛性 

□符合 

□不符合，理由 

綜合意見： 

1.□ 無意見通過 

 

2.□ 建議事項： 

 

 

 

 

 

測試小組委員簽名： 

 

 


